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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妇女儿童、参与小区治理、美化家
园环境……近期，在晋江市东石镇，随着

“网格+妇联”工作的推进，全镇132个二级
网格实现妇女小组“全覆盖”。“格姐”以温
情热情的“她”力量、耐心细心的“馨”守护，
有力推进乡村治理、妇女儿童、人居环境整
治等工作，助力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馨”守护 拉近“邻”距离
“小苏，你的慈善救助金申请到了。”

近日，井林村妇联主席、妇女小组组长张
燕把这个好消息告知村第二网格的苏女
士。因为身患癌症，50多岁的苏女士已经
花了 30多万元治疗费，原本经济拮据的
家庭雪上加霜。

“针对苏女士的情况，我们向有关部
门及慈善机构申请救助，并为她成功申请
到1.5万元的救助金。”张燕介绍。

关怀“两癌”妇女、定期慰问低保妇女
儿童、针对困难妇女的不同情况申请救助
项目……作为村里妇女的“贴心人”，“格
姐”张燕对村里各网格的困难妇女情况非
常熟悉。

在井林村第二网格，考虑到病困妇女
较多，张燕牵头成立了“邻里互助”妇女小
组，吸纳热心妇女代表、村民代表、联防队
队长等力量，对网格内的困难妇女儿童、

老年人等进行帮扶，以实际行动温暖困难
群体。

在东石镇，随着“网格+妇联”工作机制
的深入推进，这样的“馨”守护还有很多。

12月 13日，塔头刘村，一场“12月长
者生日会”活动在村里第五网格温情开
展。12月生日的老人汇聚一堂，在“格姐”
组织下，一起唱生日歌、吃蛋糕、参与互动
游戏，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

“在妇女小组的参与下，这样的庆生
活动，我们每个月都开展。”塔头刘村妇联
主席蔡燕梅说，随着妇女小组建到网格
上，村里的传统节日主题活动变得更加丰
富多彩。“格姐”们积极发动邻里乡亲，一
起参与“粽叶飘香在塔头”“情满重阳 爱
满金秋”等特色活动，增进了邻里感情，营
造了更加温馨、和谐的乡村氛围。

“她”力量 扮靓“美”家园
93户家庭获得生活用品奖励，1050

户家庭获评“门前三包”文明户……近日，
东石镇妇联创新开展“门前三包”积分评
比活动，助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整理庭院、清除杂草、打扫房屋四周
的卫生……在各网格妇女小组成员的宣
传发动下，家家户户热情参与，形成浓厚
的活动热潮。

“妇女能顶‘半边天’，发动妇女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效果很好。”东石镇妇联主
席伍珊珊介绍，镇妇联“门前三包”积分评
比活动还将持续开展，进一步发挥巾帼力
量参与扮靓家园。

饱含热情、富有亲和力，人熟、地熟、
情况熟……在“网格+妇联”工作机制推进
下，妇女小组的优势愈发凸显。

在萧下村，妇女小组与学校联合发起
“家校共建 美丽家庭”创建活动，通过“小
手拉大手”，让萧下村实现从“一户美”到

“一片美”的提升。
在东石第一社区第三网格钻石海岸

小区，“邻里家园”妇女小组吸纳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楼栋长等女性成员加入，借助
网格化管理优势，广泛联系居民代表、物
业人员、志愿者等多方女性力量，共同参
与小区品质提升，营造和谐、积极、向上的
小区氛围。

当前，东石镇已在 35个村（社区）二
级网格上组建了 132个网格妇女小组，实
现网格妇女小组全覆盖。

“东石镇妇女小组共吸纳退休教师、
热心村民、网格员等 500多人。这些‘格
姐’成为连接政府与村民的桥梁，积极参
与乡村治理、矛盾调解、人居环境整治等
工作，展现了巾帼风采。”伍珊珊说。

“她”力量“馨”守护
东石“网格+妇联”工作让基层治理更暖心

本报记者 许春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为进
一步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丰富群众
文体生活，29日，晋江陈埭镇举办

“全民健身杯”羽毛球协会年终会
员团体赛。

此次赛事由陈埭镇人民政府
主办、陈埭镇羽毛球协会承办，吸
引了 18支代表队 180多名羽毛球
爱好者参加。

精准的发球、迅猛的扣杀、巧
妙的吊球……比赛高潮迭起，精彩
不断，场外观众欢呼声此起彼伏。

本次比赛，为羽毛球爱好者搭

建了一个展示风采、切磋技艺的舞
台。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一至
八等名次。

“羽毛球赛的成功举办，是对
陈埭镇全民健身运动的一次有力
推动，进一步激发了居民参与体育
活动的热情。”陈埭镇有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陈埭镇将继续秉持

“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理念，为
群众提供更多体育健身的平台和
机会，让更多人享受运动带来的健
康和快乐，为建设“健康陈埭”“活
力陈埭”贡献更大力量。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
29日上午，晋江永和镇“兑守
杯”亲子村跑活动在玉溪村举
办。100组亲子家庭齐聚恒山
生态公园，在充满乐趣的健康
跑中迎接新一年。

虽是冬日，但参加活动的
亲子家庭热情不减。上午 9
时，在恒山生态公园观景台，
各组亲子家庭装备齐整、精神
饱满，认真完成徒步前的热身
准备。

随着发令汽笛响起，大家
沿着景色宜人的山间步道出
发，一同“解锁”生态活力跑
道。据悉，本次村跑分为 3000
米和2000米两个路线。

生态恒山，步步皆景。一
路上，大人小孩欢声笑语，大家
一边享受健康运动带来的愉
悦，一边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
近距离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

在景色秀丽的灵秀山下，
美丽田园与生态公园相得益
彰，人们奔跑、漫步其中，为冬
日乡村增添了活力。

沿途和终点处，还设置趣

味互动游戏和打卡点，吸引孩
子们相聚“打卡”。

家长们纷纷表示，和孩子
一起参加乡村跑步，不仅增进
了亲子情感交流，也让孩子开
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完成挑战，收获奖励。终

点处，小朋友们各自领取一枚
专属纪念奖牌，留存邂逅乡村
慢时光的冬日美好。

推进文体旅融合，激发乡
村振兴新活力。此次活动将亲
子徒步与生态农旅相结合，进
一步助推乡村文旅持续提质升

级，推动乡村振兴走实向深。
据悉，近年来，永和镇因

势而谋、应势而动，立足本地
优势，踔厉奋发，乡村文化体
育活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
彩，全面奏响乡村“永和美”的
振兴之歌。

百组亲子家庭畅游美丽田园
永和举办迎新年村跑活动

展示风采 切磋技艺
陈埭举办“迎新春·庆元旦”羽毛球团体赛

本报讯（记者 曾舟萍）近日，晋江市罗山街道
开展老年人道路交通安全宣讲活动。罗山街道党工
委书记曾焕铁到梧桐社区进行宣讲，梧桐社区老年
协会全体会员及各社区“两委”、老人会会长等 200
多人参加。

曾焕铁详细介绍了老年人出行七大危险行为，并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出行提示。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生动直观的案例，特别是引用发生在身边的交通事故
案例，为老年人上了一堂精彩的交通安全课，提醒老
年人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会前，与会人员还集体观看了罗山街道精心制
作的交通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大家纷纷表示，要
引以为戒，不断警醒自己、提醒家人，切实增强道路
交通安全意识，做到安全出行、文明驾驶，带头做道
路交通的示范者和参与者。

罗山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宣讲活动

本报讯（记者 许金植 通讯员 吴华安）近日，晋
江市新塘司法所联合社区法律顾问前往宝龙世家等
小区开展普法进小区活动，为物业人员、业委会代表
提供法律咨询，宣讲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为即将成立的晋新社区人民调解室提供法
律支持。

新塘司法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所将定
期组织社区法律顾问到小区开展法治讲座，提供法
律咨询和帮助，力求矛盾纠纷处置在萌芽、化解在一
线，并引导物业管理公司坚持以业主为中心，依法管
理、精诚服务。

新塘司法所
开展普法进小区活动

本报讯（记者 许金植）连日来，晋江金井镇持
续开展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治理行动。

金井镇环卫办联合综合执法队工作人员上门向
餐饮业主讲解油烟污染治理标准和整改不到位的隐
患，营造主动参与、共治共管的氛围。同时，工作人
员对辖区餐饮门店的油烟净化装置是否正常开启、
油烟设施日常清洗是否到位、油烟净化装置是否符
合规范、管路是否老化等问题建立管理台账，加大巡
查和抽查力度，发现问题督促现场整改到位，确保餐
饮油烟污染治理“全覆盖、无盲区、零死角”。

金井镇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金井镇将抓好
油烟监管平台信息录入，并采用服务、劝导、警示告
诫、指导约谈等方式，继续规范餐饮服务单位油烟净
化设施安装、使用和清洗，持续提升人居环境。

金井持续开展
餐饮油烟污染整治

本报讯（记者 许春）近日，晋府诚园项目交付
仪式在该小区大堂举行。连日来，该项目进行了集
中交付。

据悉，晋府诚园项目位于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
园，由福建晋园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绿
城房地产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全过程管理。

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5.2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约15.38万平方米，建设13幢高16层至30层的高
层住宅，并配以少量社区底商，高层可售总户数698
户。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售商品房461套。

晋府诚园小区配置了 400米夜光跑道，有 50米
标准泳道的室内恒温游泳池，为老年人设计了“红叶
空间”，为儿童设计了奇妙空间，为青年设计了U-
YOUNG空间。为了方便邻里交流，小区还设置了会
客空间和睦邻空间，构建其乐融融、老少皆宜的社区
场景，打造全龄化高品质运动社区。

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
晋府诚园项目交付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昨日，晋江永和镇开展
“垃圾分到位、地球不流泪”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进一
步增强居民环保意识。

活动中，工作人员、志愿者向居民发放宣传知识
手册，宣传垃圾分类、低碳生活、节约资源、绿色出行
等环境保护知识。现场设置了多个垃圾分类模拟点
位，居民将手中的垃圾分类卡片按照分类标准进行
投放，体验垃圾分类全过程。

志愿者还通过入户宣传的方式，将垃圾分类知
识送进“百姓家”，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深入
人心，增强居民自觉爱护环境的意识。

此次活动科普了垃圾分类的知识，增强了居民对
垃圾分类的了解。下一步，永和镇将持续开展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倡导民众从点滴做起，争做垃圾分类的
宣传者、践行者和推动者，共同营造崇尚绿色生活的
良好氛围，共建美丽家园。

永和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许金植）近日，晋江市金井镇对辖
区10起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进行曝光，呼吁居民共
同参与、维护人居环境。

案例一：刘某驾驶车辆（闽C7××02）途经金井镇
国道 G358 线南埕段时，货物未做密封包扎，造成遗
撒。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整改，并处罚款800元。

案例二：胡某华在金井镇埔宅村下顶房寮区82-1
号门口人行道占道经营。依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整
改，并处罚款100元。

案例三：郭某勇擅自将物料堆放在金井镇中兴南
路西区9-15号。依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整改，并处罚
款100元。

案例四至五：金井镇某烧烤店擅自将烟囱排污口
朝向景祥路街面；金井镇某鑫酒楼擅自将烟囱排污口
朝向疏港路街面。依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以上当事人整
改，并各处罚款100元。

案例六至八：王某兵擅自将生活垃圾乱倒在金井
镇西环路七匹狼公司对面林地；胡某金擅自将垃圾乱
倒在金井镇岩峰村陈厝段路边；凡某勤擅自将垃圾乱
倒在省道308线湖厝物流园区段路旁。依据《泉州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有关部门
责令以上当事人整改，并各处罚款100元。

案例九至十：张某川擅自将建筑垃圾堆放在金井
镇中兴路200号；刘某群擅自将建筑垃圾倾倒在金井
溪流经滨海社区段旁空地。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以上当事人整
改，并各处罚款50元。

金井曝光10起
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近日，晋江深沪镇曝光5起
12月市容卫生整治反面案例，引导广大居民主动关注周
边的市容环境，积极参与人居环境和市容整治工作。

案例一：郑某在深沪同心路装修店面时未封闭施
工，建筑垃圾外溢造成来往行人、车辆通行不便。根据

《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法》第三十条第三
项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整改，并处罚款1000元。

案例二：蒋某建使用无牌三轮车擅自将建筑垃圾
倾倒在深沪镇狮峰社区安息堂周边。根据《城市建筑
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整
改，并处罚款50元。

案例三：胡某伟使用无牌三轮车擅自将建筑垃圾
倾倒在深沪镇港阜社区第二幼儿园附近。根据《城市
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
整改，并处罚款50元。

案例四：魏某五使用无牌三轮车擅自将建筑垃圾
倾倒在深沪镇港阜社区第二幼儿园附近。根据《城市
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
整改，并处罚款50元。

案例五：施某煌驾驶运输散装货物车未密封造成
泄漏、遗撒，影响群众出行及市容市貌。根据《福建省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方法》第三十四条第（六）项
规定，有关部门责令其整改，并处罚款500元。

深沪曝光5起
市容卫生整治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施蓉蓉）近日，晋江市龙湖镇对辖
区10起环境卫生反面案例进行公开曝光，希望广大居
民共同爱护公共环境卫生，积极参与人居环境和市容
整治。

案例一：12月12日，许某容在龙湖镇阳溪路百凯
公司路段占道经营。

案例二：12月12日，尹琪剑在龙湖镇中兴街枫林
村第二网格党群服务站门口占道经营。

案例三：12月16日，陈某丽在龙湖镇中兴街重庆
面馆旁边占道经营。

案例四：12月16日，吴某花在龙湖镇中兴街吉龙
便利店旁边占道经营。

案例五：12月17日，施某蝶在龙湖镇阳溪路百凯
公司路段占道经营。

案例六：12月17日，侯某在龙湖镇阳溪路百凯公
司路段占道经营。

以上案例当事人均违反《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福建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和《泉
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第17项规定，有
关部门对以上案例当事人作出各处罚款100元的行政
处罚。

案例七：12月18日，执法人员巡查发现，位于龙湖
镇古盈村中山街南路479号的长吃海鲜馆（经营者：施
某哲），烟囱排污口朝向街面。

案例八：12月19日，执法人员巡查发现，位于龙湖
镇梧坑村工业区485号的赣之味餐饮店（经营者：肖某
强），烟囱排污口朝向街面。

案例九：12月19日，执法人员巡查发现，位于龙湖
镇梧坑村梧坑工业区487号的龙宜达饭店（经营者：田
洪梅），烟囱排污口朝向街面。

案例七至案例九当事人均违反《福建省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鉴于当
事人排污口朝向次干道，根据《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和《泉州市城市管理行
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第28项轻微档规定，有关部门
对以上案例当事人作出各处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十：12月19日，林某章驾驶车辆（闽C8××47）在
龙湖镇福林村新村133号旁边空地上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案例十当事人违反《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
五条规定。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和《泉州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第81项
轻微档规定，有关部门对以上案例当事人作出责令限
期改正、警告，并处罚款50元的行政处罚。

龙湖曝光10起
环境卫生反面案例

本报讯（记者 陈心心）
为增强民众人居环境保护意
识，近日，晋江内坑镇将辖区
10起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进行曝光，希望广大居民引以
为戒，自觉维护生活环境。

案例一：11 月 28 日，黄某
根在内坑镇锦兴路 53 号附近
处将炉口、烟囱等排污口朝向
街面进行排放。根据《福建省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有

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100元。

案例二：11 月 28 日，陈某
松在内坑镇锦兴路 55 号附近
处将炉口、烟囱等排污口朝向
街面进行排放。根据《福建省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有
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100元。

案例三：11 月 28 日，杨某
在内坑镇锦兴路 57 号附近处

将炉口、烟囱等排污口朝向街
面进行排放。根据《福建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有关
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100
元。

案例四：11 月 20 日，曾某
月在内坑镇下村下黄片区100
号附近焚烧垃圾。根据《福建
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有
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20元。

案例五：11 月 20 日，陈某
端在内坑镇下村灰厝片区 20
号附近焚烧垃圾。根据《福建
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有
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20元。

案例六：11 月 21 日，庄某
玉在内坑镇上方村锦南路108
号附近焚烧垃圾。根据《福建
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有
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20元。

案例七：12 月 19 日，任某
新在内坑镇上方村高铁城附

近，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
指定收集点的收集容器内，随
意倾倒生活垃圾。根据《福建
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
六十四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
其改正并处罚款50元。

案例八：12 月 19 日，郭某
钗在内坑镇站前路人行道附
近，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到
指定收集点的收集容器内，随
意倾倒生活垃圾。根据《福建
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第
六十四条规定，有关部门责令
其改正并处罚款50元。

案例九：12 月 20 日，李某
荣在内坑镇加塘村锦棠路 20
号附近，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到指定收集点的收集容器
内，随意倾倒生活垃圾。根据

《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有关部门
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50元。

案例十：12 月 19 日，周某
花在内坑镇潘厝村田丰中路
15号附近焚烧垃圾。根据《福
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
有关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
20元。

内坑曝光10起人居环境整治反面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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